
臺北市政府 101.03.22.  府訴字第 101090449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訴願人因違反公路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年 10月 27日北市交運字第 10031456000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一、訴願人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經計程車駕駛人及民眾檢舉，訴願人有從事派遣計程車業

　　務而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差額之情事。案經原處分機關查核後，

　　認訴願人確有未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

　　計程車客運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契約書前，即派遣計程車業務而

　　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差額，違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

　　辦法　（下稱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爰依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規定，以民

國

　　（下同） 100年 6月 2日北市運般字第 10031787900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

6

　　萬元罰鍰，並限於 100年 6月 5日前改善。訴願人不服，於 100年 6月 23日第 1次向本府

提起

　　訴願。案經本府審認公路法中有關核准經營辦法之本府權限事項係自 97年 10月 1日起委

　　任本市公共運輸處，並以該處名義執行之，是公路法中有關核准經營辦法主管機關權限

　　相關事項，自應以本市公共運輸處名義為之，惟原處分機關逕以其名義為處分，其行政

　　管轄即有違誤，乃以 100年 9月 28日府訴字第 100091158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

，

　　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處理。」在案。

二、其間，本府以 100年 9月 23日府交運字第 10032613500號公告，將公路法中計程車客運

服

　　務業罰則之本府權限事項委任原處分機關，並以原處分機關名義執行之。嗣原處分機關

　　乃依上開公告規定及訴願決定撤銷意旨重新審查後，仍認訴願人確有未報經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運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



　　公（工）會，並明定於契約書前，即派遣計程車業務而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

　　收運價折扣差額之違規事實，違反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爰依公路法第 77條

　　第 3項規定，以 100年 10月 27日北市交運字第 10031456000號裁處書，處訴願人 6萬元

罰鍰

　　。訴願人不服，於 100年 11月 11日第 2次向本府提起訴願，101年 1月 5日及 20日補充

訴願

　　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公路法第 2條第 12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左：......十二、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 （市） 政府。」第 56條

　　第 1項規定：「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向所在地之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應具

　　備資格、申請程序、核准籌備與廢止核准籌備之要件、業務範圍、營運監督、服務費收

　　取、車輛標識、營運應遵守事項與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糾

　　正、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委託或廢止其營業執照之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交

　　通部定之。」第 77條第 3項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依第五十六條所定辦法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

　　、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委託六個月至一年或廢止其營業執照 ......。」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公路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派遣，係指接受消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後，

　　指派消費者搭車所在地同一營業區域內特定計程車前往載客之營運方式。」第 13條第 2

　　項規定：「經營派遣業務不得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但報

　　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運業同業

　　公會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第六條第三項所定契約書，不在此限。」第　23條

　　第 1項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本辦法之規定，或未依本辦法申請核准即經營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交通部 100年 6月 29日交路字第 1000006044號令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

營

　　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針對經營派遣業務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

　　差額，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之『會商』，係指由經營派遣服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公

　　司（或分公司）所在地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含共同營業區內其他公路主管機關

　　）、團體及公（工）會，應有共識做成結論明定於契約書後，始得由計程車駕駛人負擔

　　運價折扣之差額。」



　　臺北市政府 100年 9月 23日府交運字第 100326135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

務

　　委任事項。......公告事項：本府將臺北市計程車共乘營運審議小組業務暨公路法中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罰則之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第 2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有關依據公路法第 56條所定之計程

車

　　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規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略）」

┌───────────┬──────────────────┐

│項次　　　　　　　　　│一　　　　　　　　　　　　　　　　　│

├───────────┼──────────────────┤

│違規事件　　　　　　　│違反公路法及公路法所發布之命令　　　│

├───────────┼──────────────────┤

│法條依據　　　　　　　│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　　　　　　　　　 │

├───────────┼──────────────────┤

│統一裁罰基準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 1次處 6萬元罰│

│(新臺幣：元)　　　　　│　　鍰，1年內第 2次違反同款規定者，處│

│　　　　　　　　　　　│　　9 萬元罰鍰……：　　　　　　　　│

│　　　　　　　　　　　│　(一)經營派遣業務未依「計程車客運服│

│　　　　　　　　　　　│　　　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　　　　　　　　　　　│　　　2 項規定，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

│　　　　　　　　　　　│　　　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　　│

├───────────┼──────────────────┤

│違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第 13條第 2項　　　　　　　　　　　　 │

│請核准經營辦法條文　　│　　　　　　　　　　　　　　　　　　│

├───────────┼──────────────────┤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一、3萬元以上 9萬元以下罰鍰。　　　　│

│元) 及其他處罰　　　　│二、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繼│

│　　　　　　　　　　　│　　續接受委託 6個月至 1年或廢止其營業│

│　　　　　　　　　　　│　　執照。　　　　　　　　　　　　　│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臺北市政府雖於 100年 9月 23日授權原處分機關裁處之權限，惟原處分機關係於 100

年 9

　　　月 23日後始取得正當裁處權限，當不可據以將其權限往前回溯至 100年 6月 2日，並

對

　　　訴願人當時之行為予以行政裁罰。

（二）訴願人雖曾以「○○無線電台」之車隊名稱參與臺北市敬老愛心示範車隊評選並獲補

　　　助，惟訴願人早已將「○○品牌」、計程車頂燈殼相關商標、標誌及電話叫車專線等

　　　所有權及使用權經由第三人轉讓予○○計程車股份有限公司，原處分機關顯有誤認裁

　　　罰對象之不當違法。

三、本案業經原處分機關依本府上開訴願決定撤銷意旨，仍認訴願人未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運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公（

　　工）會，並明定於契約書前，即派遣計程車業務而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

　　價折扣差額，並有本市公共運輸處受理計程車駕駛電話申訴案件紀錄表 4份、採證照片

　　12幀等影本附卷可稽；且本件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之違規行為已侵害計程車駕駛人權益

　　甚大，亦嚴重影響計程車市場經營秩序，違規情節嚴重，乃處訴願人 6萬元罰鍰。

四、惟查前開 4份本市公共運輸處受理計程車駕駛電話申訴案件紀錄表係針對車隊名稱為「

　　○○車隊」、「○○衛星」、「○○車隊」等所為申訴，所附採證照片車頂燈殼之商標

　　均為「○○衛星」，並無以訴願人名稱為標示者，尚無法直接認定訴願人係提供其等計

　　程車駕駛人派遣服務之業者；且經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於 100年 12月 7日分別以電話洽詢

　　前開申訴之計程車駕駛人，均未獲其等係與訴願人簽訂派遣服務契約之回覆，有該會公

　　務電話紀錄表 1紙附卷可憑。則本件原處分機關是否得僅以訴願人曾以「○○電台」之

　　車隊名稱參與臺北市敬老愛心示範車隊評選，並獲補助，且其向本市公共運輸處申請撥

　　付身心障礙者搭乘計程車補助款之明細表均以「○○電台」自稱為由，即認訴願人確為

　　前開計程車駕駛人所申訴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且查本市另有一○○股份有限公司亦

　　屬經原處分機關核准經營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該公司亦有參與原處分機關召開之會商

　　本市計程車派遣車隊提報與受託服務之駕駛人間運價折扣差額分攤方式會議，則原處分

　　機關於此名稱相似易於混淆之情況下，如何認定訴願人即為違規行為人？況訴願人業已

　　出示「○○牌」、計程車燈殼等相關商標、標誌及電話叫車專線等所有權及使用權轉讓

　　予他公司之品牌轉讓合約書。則原處分機關既未能究明訴願人與申訴之計程車駕駛人間

　　是否存有派遣服務關係，亦無法具體證明訴願人係「○○車隊」、「○○衛星」或「○

　　○車隊」等車隊名稱之使用人，即審認訴願人違反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並

　　依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規定，處訴願人 6萬元罰鍰，尚嫌率斷。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

　　適法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



　　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市　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　決行


